关于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及抵押权变更登记的申请

东台市不动产登记中心：

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，不动产权利人                   以位于                   的不动产（《房屋所有权证》号             、《土地使用权证》号              或《不动产权证》号              ）抵押给                ，担保债权数额         万元（《他项权利证》号         或《不动产登记证明》号               ），抵押期限从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至     年     月     日。现因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不动产变更登记及抵押权变更登记。变更登记后，不动产抵押权人为                ，抵押人为      ,借款人为          ，抵押期限从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至     年     月     日，原抵押合同约定的相关条款不变。

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：
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